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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民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文件 
 

继教院〔2024〕24 号 

 

广西民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
关于报名参加 2024 年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

学士学位外语考试的通知 
 

为做好我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士学位申请和授予工作，

经研究，现定于 2024 年 7 月 13 日（周六）下午举行 2024 年

下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士学位外语考试。为做好考试的相

关准备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报名及交费时间：2024 年 5 月 30 日 9∶00 至 6 月

6 日 17∶00。 

（二）《准考证》打印时间：2024 年 7 月 8 日 9∶00 至

13 日 15∶00。届时由自考办老师负责发送指定邮箱。 

（三）考试时间：2024 年 7 月 13 日（周六）14∶30-16∶

30。 

二、报名对象 

（一）报考考生需符合我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学士学位申请

条件。 

1.就读我校的自学考试学生，包括自学考试专本衔接、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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络助学本科考生、各学院举办的助考班本科生及主考专业为广

西民族大学的社会自考生。 

2.我校 2022 年 12 月（含 12 月）以后获得毕业证但未获

得学位证的自考毕业生，2022 年 12 月毕业的自考本科生本次

是最后一次参加学位外语考试的机会。 

（二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，不得报名参加考试。 

1.我校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科层次学生。 

2.已超过毕业时间两年的学生。 

三、报名流程 

（一）网上报名 

1.考生须在规定时间内使用手机微信扫码登录并填写在

线表单进行报名和交费。为不影响考务工作整体安排，逾期不

再补报。 

2.在线表单填写完成后，即可显示交费二维码。 

3.考生须同时完成线上报名和交费，交费后不能再更改。 

（二）交费 

1.考生须在交费截止时间前完成报名并支付考试费，不安

排现场交费。逾期不交费的，视为考生自动放弃报名，不安排

补交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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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考试收费标准为 120 元/人。交费后，因个人原因无法

参加考试的，不予退还报考费，请各位考生慎重考虑后再报名

交费。 

四、考试事项 

（一）考试科目：英语、法语（英语专业本科学生申请学

位外语考试只能报考法语，其他非英语专业本科学生只能报考

英语）。 

（二）考试地点：将根据报考学生数量设置在广西民族大

学相思湖校区和思源湖校区 2 个校区，考生不得选择考区。 

（三）考试形式：考试采用纸笔考试模式，闭卷（无听力

测试）。 

（四）复习资料 

《广西民族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外语考试复习资

料》已公布，请各位考生自行在“广西民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

网站（https://jxjy.gxmzu.edu.cn/xzzx.htm）下载中心——成

人高等教育——广西民族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士学位外语考

试复习资料”页面下载。 

（五）准考证打印 

7 月 8 日 9∶00 至 7 月 13 日 15∶00。届时由自考办老师

负责发送指定邮箱，考生可登录邮箱下载并打印《准考证》，

按照《准考证》上规定的时间、地点及要求参加考试。 

五、考生须知 

1.考生一律从广西民族大学相思湖校区或思源湖校区南

门入口进校，当日 13∶00 开始验证入校，并在考试开始前一

小时内凭准考证、有效二代居民身份证（或临时身份证、临时

身份证明）验证进入考点，两证缺一不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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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考生自备黑色字迹签字笔、2B 铅笔、橡皮等文具。除必

要文具外，手机、手环、手表及其他物品不得带进考场， 非

考试用品暂放处仅作为放置点，不负责保管。 

3.考试开始前 30 分钟方可进入考场，迟到 15 分钟不得进

场，考试结束前 30 分钟方可交卷离开考场。考生须遵守考场

纪律，不得将试卷、答题卡、答题纸、草稿纸等考试材料带出

考场。 

4.校外车辆一律不予进校，请考生合理选择交通出行方式。 

5.根据《广西民族大学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学士学位考试管

理办法》（民大继教〔2024〕6 号，以下简称《学士学位考试

管理办法》）规定，凡在学士学位考试中作弊的学生，取消往

后学位考试报考资格，且不再授予学士学位。请各合作院校

加强诚信考试宣传教育，请各位考生务必严格遵守考试纪律。 

6.根据《学士学位考试管理办法》规定，2023 年及以后在

广西自考系统备案的本科学生毕业一年后将不可报名参加学

士学位考试。 

如有其他变动的，学校将另行通知。未尽事宜，详询：

0771-3260548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广西民族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

2024 年 5 月 20 日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
继续教育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 年 5 月 20 日印发 


